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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货币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院、部、中心、处、室：

现将《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货币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 6 月 16 日

发：各院、部、中心、处、室。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6月 16 日印发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货币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学校货币资金的管理，确保货币资金安全与

完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零余额账户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试行）》《行政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2011 修订）》

等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货币资金是指学校拥有的库存现金、银行

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和其他货币资金。

第三条 财务处是学校一级财务机构，负责学校货币资金管理

办法的制定和实施，按国家有关规定开设银行账户，办理资金结算

业务，负责学校货币资金的所有收支业务，对货币资金的安全负责。

未经授权的部门和人员不得办理货币资金业务或接触货币。

第四条 学校财务负责人对本单位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的

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负责。各岗位根据岗位职责、分工和权限负责

管理货币资金，不得由一人负责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全过程。

第二章 岗位设置及授权批准

第五条 学校财务处应当按照“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的原则，

建立健全货币资金业务的岗位责任制，设置会计、出纳、复核等岗

位，并由不同的财会人员担任，不得由一人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全

过程；出纳人员不得由临时人员担任。会计和出纳岗位相互分离；

出纳与复核相互分离；出纳人员不得兼任审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



入、支出、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银行预留印鉴应指定不同

人员分别保管，支付和审核网银指定不同人员保管。确保办理货币

资金业务的不相容岗位相互制约和监督。

第六条 货币资金管理岗位应结合学校实际情况进行不定期

岗位轮换。出纳人员工作交接时，须填写“移交清单”，交接双方

在监交人的监督下核对现金和银行存款情况，并签字确认。

第七条 出纳的主要职责

（一）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支付结算办法》等办理

资金结算业务。

（二）根据会计审核无误的记账凭证办理现金、存款支付、零

余额账户支付申请录入等业务，保证资金支付的真实性、准确性。

（三）妥善保管各自分管的网银支付密码、国库集中支付密码、

企业网银盾、国库集中支付 U-KEY、空白票据。

（四）执行日清月结制度，出纳要每日及每月核对现金库存，

保证现金安全和账实相符。

（五）负责银行 POS 机等设备的管理、使用和保管。

（六）负责货币资金的缴存和提取，银行回单打印、领取。

（七）收费岗要根据业务部门的收费通知及相关政策文件或相

关合同进行收费。

第八条 复核的主要职责

（一）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

结算办法》办理出纳复核业务。

（二）对每笔资金收付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复核。

（三）负责网上银行代发业务复核及支票、转账等业务的复核，



妥善保管二级电子证书（U 盾）和银行印鉴。

（四）妥善保管银行开户许可证等银行开户资料。

第九条 财务负责人的主要职责

（一）组织制定学校货币资金管理制度。

（二）合理安排学校货币资金，实现货币资金有效使用。

（三）不定期对办理货币资金的业务过程进行检查，关注学校

货币资金动态，加强学校货币资金安全管理。

第十条 货币资金的授权批准制度

学校业务部门申请货币资金支付须根据学校经费支出审批权

限相关规定办理，审批人在权限内进行审批，不得超越权限审批。

第十一条 货币资金支付业务程序

（一）支付申请。部门用款时，应当提前向审批人提交货币资

金支付申请(包括借支单、报销审批单、领款单等形式)，注明款项

的用途、金额、预算、支付方式等内容，并附有效经济合同或相关

证明。

（二）支付审批。审批人根据其职责、权限对支付申请进行审

批。对不符合规定的货币资金支付申请，审批人应当拒绝批准。

（三）支付复核。复核人应当对批准后的货币资金支付申请进

行复核，复核货币资金支付申请的批准范围、权限、程序是否正确，

手续及相关单证是否齐备，金额计算是否准确，支付金额是否符合

预算，支付方式、支付单位是否妥当等。复核无误确认后，交由出

纳人员办理支付手续。

（四）办理支付。出纳人员应当根据复核无误的支付申请，按

规定办理货币资金支付手续。



第三章 库存现金的管理

第十二条 学校财务处为学校所有货币资金收取指定部门，其

他各部门不得以学校名义进行收费，任何部门不得私设“小金库”。

出纳收取的货币资金须及时、全额入账，上缴财政或缴存到学校银

行账户，不得截留、挪用、私存和坐支。

第十三条 现金支付，是指在资金支付过程中不能采取转账、

公务卡支付或无现金支付方式结算的商品和服务等所发生的支付

方式。一般包括慰问金等小额零星支出。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确

定学校现金的开支范围。不属于现金开支范围的业务应当通过银行

办理转账结算。

第十四条 学校各类支出原则上采用银行转账等结算方式,严

格控制现金收付，确实需要现金支付的，出纳人员必须以会计人员

审核无误的记账凭证为依据，严格按照程序办理现金收付款业务。

第十五条 每日终了，出纳人员应盘点库存现金，及时结出现

金余额，做到日清月结，确保账款相符。会计核算科科长应不定期

抽查。出现账款不符时，应及时查找原因。属责任人导致的现金短

缺，由责任人赔偿。其他情况导致账款不符的，报学校批准后按财

务规定处理。

第四章 银行存款的管理

第十六条 学校银行账户由学校财务处按照国家规定统一集

中管理，严格按照湖南省财政厅和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的有

关文件要求确定学校银行账户的开户银行，严格按规定的审批权限

和程序开立、变更和撤销银行账户。严格按规定使用银行账户，不

得出租、出借、转让银行账户或提供信用担保。



第十七条 出纳人员办理银行业务时，必须以复核无误的记账

凭证为依据开具银行凭证，不得签发、取得和转让没有实际交易关

系的票据。

第十八条 每日业务终了，出纳应及时登记银行日记账并与已

收付款项进行核对，以确保资金收付无误。每月终了，应及时与银

行、会计核对银行账，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并交会计人

员复核签字确认。未达账项应查明原因及时进行清理。财务处应指

定专人不定期对各项存款余额进行抽查，做到账款一致。因经办人

员工作失误造成学校损失的，在明确责任后，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九条 出纳和复核人员必须时刻防范网上支付的风险，妥

善保管支付密码、网银盾等，以避免银行资金损失。因经办人员工

作过错造成学校货币资金损失的，经办人员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章 国库集中支付的管理

第二十条 国库集中支付是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以健

全的财政支付信息系统和银行间实时清算系统为依托，支付款项

时，由学校提出申请，经规定审核机构审核后，将资金通过单一账

户体系支付给收款人的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应设置支付经办、支付

审核等岗位，支付经办与支付审核必须相互分离。

第二十一条 办理国库集中支付必须以经过会计人员审核无

误的记账凭证为依据。

第二十二条 每月终了，支付经办应及时将国库集中支付情况

与账务进行核对，清理未达款项并按实际对账情况编写每月国库集

中支付对账情况表，交会计人员审核签字。

第二十三条 支付经办和审核人员必须时刻防范网上支付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BA%93%E5%8D%95%E4%B8%80%E8%B4%A6%E6%88%B7%E4%BD%93%E7%B3%BB/43997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B6%E8%A1%8C/3927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7%AE%97/71712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6%E6%88%B7/25062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6%E6%88%B7/25062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6%E6%AC%BE%E4%BA%BA/1755212


风险，妥善保管支付密码、U-KEY。

第六章 银行票据及有关印章的管理

第二十四条 银行票据包括转账支票、现金支票、银行缴款单、

进账单、电汇单、银行汇票、国库集中支付凭证等。

银行票据由出纳购买，交由相关人员保管。

第二十五条 财务处要加强银行票据的管理。购买银行票据

时，应逐一清点检查。各类空白银行票据应由出纳保管，支付类银

行票据的领购、使用和核销要分类设置备查簿，逐笔登记。对填写

错误或因故退回的票据要加盖“作废”戳记与存根一并保管，并按

规定程序集中销毁。

银行票据因金额错误或印鉴不清退回时，未记账的，出纳可直

接重新开票，并在支票登记簿上注明；已记账的，应重新填写记账

凭证。如票据不慎遗失，应及时到银行挂失止付，银行的票据还须

及时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

第二十六条 应加强对银行预留印鉴的管理。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收费专用章或公章应指定专人保管，个人名章由本人或

授权人员保管。严禁一人保管支付款项所需的全部印章，严禁将所

有印章存放在一起。

第二十七条 对非日常财会业务使用财务专用印章，由财务负

责人签批并在登记簿上填明时间、办理内容、经办人、签批人等。

第二十八条 每日业务终了，银行预留印鉴（印章）与各类空

白银行票据必须按指定存放点分开保管，防止遗失和被盗用。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九条 学校应自觉接受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的货币资金



使用情况检查；学校监督检查部门应不定期对学校货币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检查。

第三十条 财务处建立对货币资金业务的内部监督检查制度，

每月末和年末结账前要指定不办理货币业务的会计人员对货币资

金进行认真检查。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中的薄弱

环节，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和完善。

第三十一条 办理货币资金收付业务的相关工作人员违反本

制度规定，情节较轻的，责令改正；造成经济损失的，追究相关人

员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